
臺灣高雄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4年度審訴字第1499號

公  訴  人  臺灣高雄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張○明  年籍資料詳卷

上列被告因妨害幼童發育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4年度偵

字第28246號），嗣被告於本院準備程序中為有罪之陳述，經本

院合議庭裁定由受命法官依簡式審判程序獨任審理，判決如下：

　　主　文

Ａ0４犯修正前刑法第二百八十六條第五項、第一項之妨害未滿

七歲之人發育罪，處有期徒刑壹年陸月。　 

　　事實及理由

一、Ａ0４為A童（民國000年00月生，真實姓名年籍均詳卷，下

稱A童）之生母，具有家庭暴力防治法第3條第3款之家庭成

員關係。詎Ａ0４明知愷他命、去甲基愷他命、4-

Methylmethcathinone、Deschloroketamine均屬毒品危害防

制條例第2條第2項第3款之第三級毒品，並可預見將含有前

開毒品成分之咖啡包加入飲料內服用，若未隔絕未滿七歲之

幼童取得該飲料之機會，可能造成未滿七歲之幼童誤飲含有

前開毒品成分之飲料，而足以妨害未滿七歲之幼童身心之健

全或發育，竟仍基於妨害未滿七歲幼童身心健全或發育之不

確定故意，於114年1月2日前1週至前3個月間之某時，在其

高雄市鳳山區南正二路住處（地址詳卷），未適當隔絕A

童，將含有前開毒品成分之咖啡包摻入飲料中飲用，致A童

接觸後誤飲該摻有前開毒品成分之飲料，而吸食第三級毒品

愷他命、去甲基愷他命、4-Methylmethcathinone、

Deschloroketamine，足以妨害未滿七歲之A童身心之健全或

發育。嗣因A童因無人照顧，由A童之父將A童送至鄰居家，

經鄰居察覺A童身上有不明傷勢，通報高雄市政府社會局家

庭暴力及性侵害防治中心協助安置，並於114年1月2日採取A

童毛髮送高雄醫學大學附設中和紀念醫院檢驗醫學部毒物室

檢驗，檢出愷他命濃度20160pg/mg、去甲基愷他命濃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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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4pg/mg、4-Methylmethcathinone濃度52pg/mg、

Deschloroketamine濃度30pg/mg等毒品反應，而循線查悉上

情。

二、證據名稱：

　㈠被告Ａ0４之自白。

　㈡證人即案發地同住者許陳蓮對於警詢之證述。

　㈢高雄醫學大學附設中和紀念醫院檢驗醫學部毒物室114年2月

4日毛髮藥物檢驗報告（實驗室編號：H00000000）、高雄醫

學大學附設中和紀念醫院檢驗醫學部毒物室114年2月4日毛

髮藥物檢驗報告（實驗室編號：H00000000）。

　㈣高雄市政府社會局家庭暴力及性侵害防治中心個案輔導報

告。

　㈤高雄醫學大學附設中和紀念醫院114年1月20日診斷證明書。

　㈥財團法人私立高雄醫學大學附設中和紀念醫院114年6月24日

高醫附法字第1140104637號函。

三、論罪科刑：

　㈠新舊法比較

　　被告行為後，刑法第286條業於114年8月1日修正公布，並於

同年月3日施行。其中修正前第5項「對於未滿7歲之人，犯

前4項之罪者，依各該項之規定加重其刑至2分之1」之規

定，除移列為第3項外，並修正為「對於未滿7歲之人，犯前

2項之罪者，依各該項之規定加重其刑2分之1」，經依刑法

第2條第1項規定為比較後，應以修正前之法律效果，即僅

「至多」加重2分之1，較有利於被告，自應適用修正前之刑

法第286條之規定。

　㈡按，家庭暴力者，謂家庭成員間實施身體、精神或經濟上之

騷擾、控制、脅迫或其他不法侵害之行為；又稱家庭暴力罪

者，謂家庭成員間故意實施家庭暴力行為而成立其他法律所

規定之犯罪，家庭暴力防治法第2條第1款、第2款分別定有

明文。本案被告與被害人為母子關係，業據被告供述在卷，

係屬家庭暴力防治法第3條第3款所規定之家庭成員關係，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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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如本案犯行所為，係犯修正前刑法第286條第5項、第1項

之妨害未滿7歲之人發育罪，其上開犯行同時亦屬家庭暴力

防治法第2條第2項之家庭暴力罪，惟因家庭暴力防治法對於

家庭暴力罪並無科處刑罰之規定，僅依刑法予以論罪科刑即

可。

　㈢核被告所為，係犯修正前刑法第286條第5項、第1項之妨害

未滿7歲之人發育罪。

　㈣爰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身為A童之母，本應愛

護幼子，善盡照顧未成年子女之責，竟不顧A童年幼，身心

發展均尚未健全之情況下，仍在與A童同處一室時施用上開

毒品，造成被害人A童得以接觸飲用含有上開毒品成分之飲

料，對其身心健全發展造成危害，所為實有不該。又本案案

發時被害人年僅4歲，對毒品之耐受力、代謝能力均較成年

人為低，正處大腦、體內各器官迅速成長發育之重要時期，

倘長期遭人餵食毒品，顯然將對被害人之身心發展產生嚴重

危害，況被害人頭髮所檢出之毒品濃度非低，且被害人因長

期身處毒品環境，有疑似發展遲緩之情形，有高雄市政府社

會局家庭暴力及性侵害防治中心個案輔導報告及高雄醫學大

學附設中和紀念醫院114年1月20日診斷證明書在卷可參，足

認本案犯行顯已妨害A童之身心健全及發育；惟念其犯後能

坦承犯行，態度尚可，末衡及被告於本院時自述之智識程

度、職業、家庭生活經濟狀況（基於個人隱私保護，不予公

開，詳見本院卷第72頁），暨其犯罪動機、目的、手段、本

案情節及前科素行等一切情狀，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273條之1第1項、第299條第1項前

段，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Ａ０１提起公訴，檢察官朱秋菊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5 　　月　　29　　日

　　　　　　　　　　　　 刑事第五庭　法　官　陳盈吉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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敘述具體理由；如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

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

逕送上級法院」。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5 　　月　　29　　日

　　　　　　　　　　　　　　　　　　 書記官　林雅婷

附錄本判決論罪科刑法條：

修正前中華民國刑法第286條

對於未滿十八歲之人，施以凌虐或以他法足以妨害其身心之健全

或發育者，處 6 月以上 5 年以下有期徒刑。

意圖營利，而犯前項之罪者，處 5 年以上有期徒刑，得併科 3

百萬元以下罰金。

犯第 1 項之罪，因而致人於死者，處無期徒刑或 10 年以上有

期徒刑；致重傷者，處 5 年以上 12 年以下有期徒刑。

犯第 2 項之罪，因而致人於死者，處無期徒刑或 12 年以上有

期徒刑；致重傷者，處 10 年以上有期徒刑。

對於未滿七歲之人，犯前四項之罪者，依各該項之規定加重其刑

至二分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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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ine-height: 1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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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adding: 3px 6px 3px 6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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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ord-wrap: break-word;
  overflow: hidden;
}

.pen-record {
  display: flex;
  flex-direction: row;
}

.pen-record-an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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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ques {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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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en-record-text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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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e-h1 {
  text-align: cen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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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ine-height: 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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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h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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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e-h3 {
/*  font-weight: bold;
  line-height: 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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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e-butto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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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ursor: pointer;
  padding: 0 4px;
  margin: 0 2px;
  background: linear-gradient(#ffffff,#E0E1E2);
  border-radius: 3px;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15) inset;
  -webkit-user-select: none !important;
  transition: opacity .1s ease,background-color .1s ease,color .1s ease,box-shadow .1s ease,background .1s ease;
}

.he-button:hover {
  background: #FFF;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35) inset, 0 0 0 0 rgba(34,36,38,.15) inset;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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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ackground-color: #8888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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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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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idth: 10px;
}

::-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5px;
    width: 15px;
}

::-webkit-scrollbar-thumb {
    border-radius: 5px;
    box-shadow: inset 0 0 6px rgba(0,0,0,0.6); 
    background-color: #DDDDDD;
}

/*overWrite user agent styleShe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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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hite-space: inherit;
    line-height: inherit;
    font-weight: inher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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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dia print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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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selection color*/
::sele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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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arcod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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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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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高雄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4年度審訴字第1499號
公  訴  人  臺灣高雄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張○明  年籍資料詳卷
上列被告因妨害幼童發育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4年度偵字第28246號），嗣被告於本院準備程序中為有罪之陳述，經本院合議庭裁定由受命法官依簡式審判程序獨任審理，判決如下：
　　主　文
Ａ0４犯修正前刑法第二百八十六條第五項、第一項之妨害未滿七歲之人發育罪，處有期徒刑壹年陸月。　 
　　事實及理由
一、Ａ0４為A童（民國000年00月生，真實姓名年籍均詳卷，下稱A童）之生母，具有家庭暴力防治法第3條第3款之家庭成員關係。詎Ａ0４明知愷他命、去甲基愷他命、4-Methylmethcathinone、Deschloroketamine均屬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2條第2項第3款之第三級毒品，並可預見將含有前開毒品成分之咖啡包加入飲料內服用，若未隔絕未滿七歲之幼童取得該飲料之機會，可能造成未滿七歲之幼童誤飲含有前開毒品成分之飲料，而足以妨害未滿七歲之幼童身心之健全或發育，竟仍基於妨害未滿七歲幼童身心健全或發育之不確定故意，於114年1月2日前1週至前3個月間之某時，在其高雄市鳳山區南正二路住處（地址詳卷），未適當隔絕A童，將含有前開毒品成分之咖啡包摻入飲料中飲用，致A童接觸後誤飲該摻有前開毒品成分之飲料，而吸食第三級毒品愷他命、去甲基愷他命、4-Methylmethcathinone、Deschloroketamine，足以妨害未滿七歲之A童身心之健全或發育。嗣因A童因無人照顧，由A童之父將A童送至鄰居家，經鄰居察覺A童身上有不明傷勢，通報高雄市政府社會局家庭暴力及性侵害防治中心協助安置，並於114年1月2日採取A童毛髮送高雄醫學大學附設中和紀念醫院檢驗醫學部毒物室檢驗，檢出愷他命濃度20160pg/mg、去甲基愷他命濃度424pg/mg、4-Methylmethcathinone濃度52pg/mg、Deschloroketamine濃度30pg/mg等毒品反應，而循線查悉上情。
二、證據名稱：
　㈠被告Ａ0４之自白。
　㈡證人即案發地同住者許陳蓮對於警詢之證述。
　㈢高雄醫學大學附設中和紀念醫院檢驗醫學部毒物室114年2月4日毛髮藥物檢驗報告（實驗室編號：H00000000）、高雄醫學大學附設中和紀念醫院檢驗醫學部毒物室114年2月4日毛髮藥物檢驗報告（實驗室編號：H00000000）。
　㈣高雄市政府社會局家庭暴力及性侵害防治中心個案輔導報告。
　㈤高雄醫學大學附設中和紀念醫院114年1月20日診斷證明書。
　㈥財團法人私立高雄醫學大學附設中和紀念醫院114年6月24日高醫附法字第1140104637號函。
三、論罪科刑：
　㈠新舊法比較
　　被告行為後，刑法第286條業於114年8月1日修正公布，並於同年月3日施行。其中修正前第5項「對於未滿7歲之人，犯前4項之罪者，依各該項之規定加重其刑至2分之1」之規定，除移列為第3項外，並修正為「對於未滿7歲之人，犯前2項之罪者，依各該項之規定加重其刑2分之1」，經依刑法第2條第1項規定為比較後，應以修正前之法律效果，即僅「至多」加重2分之1，較有利於被告，自應適用修正前之刑法第286條之規定。
　㈡按，家庭暴力者，謂家庭成員間實施身體、精神或經濟上之騷擾、控制、脅迫或其他不法侵害之行為；又稱家庭暴力罪者，謂家庭成員間故意實施家庭暴力行為而成立其他法律所規定之犯罪，家庭暴力防治法第2條第1款、第2款分別定有明文。本案被告與被害人為母子關係，業據被告供述在卷，係屬家庭暴力防治法第3條第3款所規定之家庭成員關係，被告如本案犯行所為，係犯修正前刑法第286條第5項、第1項之妨害未滿7歲之人發育罪，其上開犯行同時亦屬家庭暴力防治法第2條第2項之家庭暴力罪，惟因家庭暴力防治法對於家庭暴力罪並無科處刑罰之規定，僅依刑法予以論罪科刑即可。
　㈢核被告所為，係犯修正前刑法第286條第5項、第1項之妨害未滿7歲之人發育罪。
　㈣爰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身為A童之母，本應愛護幼子，善盡照顧未成年子女之責，竟不顧A童年幼，身心發展均尚未健全之情況下，仍在與A童同處一室時施用上開毒品，造成被害人A童得以接觸飲用含有上開毒品成分之飲料，對其身心健全發展造成危害，所為實有不該。又本案案發時被害人年僅4歲，對毒品之耐受力、代謝能力均較成年人為低，正處大腦、體內各器官迅速成長發育之重要時期，倘長期遭人餵食毒品，顯然將對被害人之身心發展產生嚴重危害，況被害人頭髮所檢出之毒品濃度非低，且被害人因長期身處毒品環境，有疑似發展遲緩之情形，有高雄市政府社會局家庭暴力及性侵害防治中心個案輔導報告及高雄醫學大學附設中和紀念醫院114年1月20日診斷證明書在卷可參，足認本案犯行顯已妨害A童之身心健全及發育；惟念其犯後能坦承犯行，態度尚可，末衡及被告於本院時自述之智識程度、職業、家庭生活經濟狀況（基於個人隱私保護，不予公開，詳見本院卷第72頁），暨其犯罪動機、目的、手段、本案情節及前科素行等一切情狀，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273條之1第1項、第299條第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Ａ０１提起公訴，檢察官朱秋菊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5 　　月　　29　　日
　　　　　　　　　　　　 刑事第五庭　法　官　陳盈吉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
敘述具體理由；如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
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
逕送上級法院」。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5 　　月　　29　　日
　　　　　　　　　　　　　　　　　　 書記官　林雅婷
附錄本判決論罪科刑法條：
修正前中華民國刑法第286條
對於未滿十八歲之人，施以凌虐或以他法足以妨害其身心之健全
或發育者，處 6 月以上 5 年以下有期徒刑。
意圖營利，而犯前項之罪者，處 5 年以上有期徒刑，得併科 3
百萬元以下罰金。
犯第 1 項之罪，因而致人於死者，處無期徒刑或 10 年以上有
期徒刑；致重傷者，處 5 年以上 12 年以下有期徒刑。
犯第 2 項之罪，因而致人於死者，處無期徒刑或 12 年以上有
期徒刑；致重傷者，處 10 年以上有期徒刑。
對於未滿七歲之人，犯前四項之罪者，依各該項之規定加重其刑
至二分之一。

臺灣高雄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4年度審訴字第1499號

公  訴  人  臺灣高雄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張○明  年籍資料詳卷

上列被告因妨害幼童發育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4年度偵

字第28246號），嗣被告於本院準備程序中為有罪之陳述，經本

院合議庭裁定由受命法官依簡式審判程序獨任審理，判決如下：

　　主　文

Ａ0４犯修正前刑法第二百八十六條第五項、第一項之妨害未滿七

歲之人發育罪，處有期徒刑壹年陸月。　 

　　事實及理由

一、Ａ0４為A童（民國000年00月生，真實姓名年籍均詳卷，下稱A

    童）之生母，具有家庭暴力防治法第3條第3款之家庭成員關

    係。詎Ａ0４明知愷他命、去甲基愷他命、4-Methylmethcathi

    none、Deschloroketamine均屬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2條第2

    項第3款之第三級毒品，並可預見將含有前開毒品成分之咖

    啡包加入飲料內服用，若未隔絕未滿七歲之幼童取得該飲料

    之機會，可能造成未滿七歲之幼童誤飲含有前開毒品成分之

    飲料，而足以妨害未滿七歲之幼童身心之健全或發育，竟仍

    基於妨害未滿七歲幼童身心健全或發育之不確定故意，於11

    4年1月2日前1週至前3個月間之某時，在其高雄市鳳山區南

    正二路住處（地址詳卷），未適當隔絕A童，將含有前開毒

    品成分之咖啡包摻入飲料中飲用，致A童接觸後誤飲該摻有

    前開毒品成分之飲料，而吸食第三級毒品愷他命、去甲基愷

    他命、4-Methylmethcathinone、Deschloroketamine，足以

    妨害未滿七歲之A童身心之健全或發育。嗣因A童因無人照顧

    ，由A童之父將A童送至鄰居家，經鄰居察覺A童身上有不明

    傷勢，通報高雄市政府社會局家庭暴力及性侵害防治中心協

    助安置，並於114年1月2日採取A童毛髮送高雄醫學大學附設

    中和紀念醫院檢驗醫學部毒物室檢驗，檢出愷他命濃度2016

    0pg/mg、去甲基愷他命濃度424pg/mg、4-Methylmethcathin

    one濃度52pg/mg、Deschloroketamine濃度30pg/mg等毒品反

    應，而循線查悉上情。

二、證據名稱：

　㈠被告Ａ0４之自白。

　㈡證人即案發地同住者許陳蓮對於警詢之證述。

　㈢高雄醫學大學附設中和紀念醫院檢驗醫學部毒物室114年2月4

    日毛髮藥物檢驗報告（實驗室編號：H00000000）、高雄醫

    學大學附設中和紀念醫院檢驗醫學部毒物室114年2月4日毛

    髮藥物檢驗報告（實驗室編號：H00000000）。

　㈣高雄市政府社會局家庭暴力及性侵害防治中心個案輔導報告

    。

　㈤高雄醫學大學附設中和紀念醫院114年1月20日診斷證明書。

　㈥財團法人私立高雄醫學大學附設中和紀念醫院114年6月24日

    高醫附法字第1140104637號函。

三、論罪科刑：

　㈠新舊法比較

　　被告行為後，刑法第286條業於114年8月1日修正公布，並於

    同年月3日施行。其中修正前第5項「對於未滿7歲之人，犯

    前4項之罪者，依各該項之規定加重其刑至2分之1」之規定

    ，除移列為第3項外，並修正為「對於未滿7歲之人，犯前2

    項之罪者，依各該項之規定加重其刑2分之1」，經依刑法第

    2條第1項規定為比較後，應以修正前之法律效果，即僅「至

    多」加重2分之1，較有利於被告，自應適用修正前之刑法第

    286條之規定。

　㈡按，家庭暴力者，謂家庭成員間實施身體、精神或經濟上之

    騷擾、控制、脅迫或其他不法侵害之行為；又稱家庭暴力罪

    者，謂家庭成員間故意實施家庭暴力行為而成立其他法律所

    規定之犯罪，家庭暴力防治法第2條第1款、第2款分別定有

    明文。本案被告與被害人為母子關係，業據被告供述在卷，

    係屬家庭暴力防治法第3條第3款所規定之家庭成員關係，被

    告如本案犯行所為，係犯修正前刑法第286條第5項、第1項

    之妨害未滿7歲之人發育罪，其上開犯行同時亦屬家庭暴力

    防治法第2條第2項之家庭暴力罪，惟因家庭暴力防治法對於

    家庭暴力罪並無科處刑罰之規定，僅依刑法予以論罪科刑即

    可。

　㈢核被告所為，係犯修正前刑法第286條第5項、第1項之妨害未

    滿7歲之人發育罪。

　㈣爰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身為A童之母，本應愛護

    幼子，善盡照顧未成年子女之責，竟不顧A童年幼，身心發

    展均尚未健全之情況下，仍在與A童同處一室時施用上開毒

    品，造成被害人A童得以接觸飲用含有上開毒品成分之飲料

    ，對其身心健全發展造成危害，所為實有不該。又本案案發

    時被害人年僅4歲，對毒品之耐受力、代謝能力均較成年人

    為低，正處大腦、體內各器官迅速成長發育之重要時期，倘

    長期遭人餵食毒品，顯然將對被害人之身心發展產生嚴重危

    害，況被害人頭髮所檢出之毒品濃度非低，且被害人因長期

    身處毒品環境，有疑似發展遲緩之情形，有高雄市政府社會

    局家庭暴力及性侵害防治中心個案輔導報告及高雄醫學大學

    附設中和紀念醫院114年1月20日診斷證明書在卷可參，足認

    本案犯行顯已妨害A童之身心健全及發育；惟念其犯後能坦

    承犯行，態度尚可，末衡及被告於本院時自述之智識程度、

    職業、家庭生活經濟狀況（基於個人隱私保護，不予公開，

    詳見本院卷第72頁），暨其犯罪動機、目的、手段、本案情

    節及前科素行等一切情狀，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273條之1第1項、第299條第1項前

段，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Ａ０１提起公訴，檢察官朱秋菊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5 　　月　　29　　日

　　　　　　　　　　　　 刑事第五庭　法　官　陳盈吉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

敘述具體理由；如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

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

逕送上級法院」。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5 　　月　　29　　日

　　　　　　　　　　　　　　　　　　 書記官　林雅婷

附錄本判決論罪科刑法條：

修正前中華民國刑法第286條

對於未滿十八歲之人，施以凌虐或以他法足以妨害其身心之健全

或發育者，處 6 月以上 5 年以下有期徒刑。

意圖營利，而犯前項之罪者，處 5 年以上有期徒刑，得併科 3

百萬元以下罰金。

犯第 1 項之罪，因而致人於死者，處無期徒刑或 10 年以上有

期徒刑；致重傷者，處 5 年以上 12 年以下有期徒刑。

犯第 2 項之罪，因而致人於死者，處無期徒刑或 12 年以上有

期徒刑；致重傷者，處 10 年以上有期徒刑。

對於未滿七歲之人，犯前四項之罪者，依各該項之規定加重其刑

至二分之一。




臺灣高雄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4年度審訴字第1499號

公  訴  人  臺灣高雄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張○明  年籍資料詳卷

上列被告因妨害幼童發育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4年度偵字第28246號），嗣被告於本院準備程序中為有罪之陳述，經本院合議庭裁定由受命法官依簡式審判程序獨任審理，判決如下：

　　主　文

Ａ0４犯修正前刑法第二百八十六條第五項、第一項之妨害未滿七歲之人發育罪，處有期徒刑壹年陸月。　 

　　事實及理由

一、Ａ0４為A童（民國000年00月生，真實姓名年籍均詳卷，下稱A童）之生母，具有家庭暴力防治法第3條第3款之家庭成員關係。詎Ａ0４明知愷他命、去甲基愷他命、4-Methylmethcathinone、Deschloroketamine均屬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2條第2項第3款之第三級毒品，並可預見將含有前開毒品成分之咖啡包加入飲料內服用，若未隔絕未滿七歲之幼童取得該飲料之機會，可能造成未滿七歲之幼童誤飲含有前開毒品成分之飲料，而足以妨害未滿七歲之幼童身心之健全或發育，竟仍基於妨害未滿七歲幼童身心健全或發育之不確定故意，於114年1月2日前1週至前3個月間之某時，在其高雄市鳳山區南正二路住處（地址詳卷），未適當隔絕A童，將含有前開毒品成分之咖啡包摻入飲料中飲用，致A童接觸後誤飲該摻有前開毒品成分之飲料，而吸食第三級毒品愷他命、去甲基愷他命、4-Methylmethcathinone、Deschloroketamine，足以妨害未滿七歲之A童身心之健全或發育。嗣因A童因無人照顧，由A童之父將A童送至鄰居家，經鄰居察覺A童身上有不明傷勢，通報高雄市政府社會局家庭暴力及性侵害防治中心協助安置，並於114年1月2日採取A童毛髮送高雄醫學大學附設中和紀念醫院檢驗醫學部毒物室檢驗，檢出愷他命濃度20160pg/mg、去甲基愷他命濃度424pg/mg、4-Methylmethcathinone濃度52pg/mg、Deschloroketamine濃度30pg/mg等毒品反應，而循線查悉上情。

二、證據名稱：

　㈠被告Ａ0４之自白。

　㈡證人即案發地同住者許陳蓮對於警詢之證述。

　㈢高雄醫學大學附設中和紀念醫院檢驗醫學部毒物室114年2月4日毛髮藥物檢驗報告（實驗室編號：H00000000）、高雄醫學大學附設中和紀念醫院檢驗醫學部毒物室114年2月4日毛髮藥物檢驗報告（實驗室編號：H00000000）。

　㈣高雄市政府社會局家庭暴力及性侵害防治中心個案輔導報告。

　㈤高雄醫學大學附設中和紀念醫院114年1月20日診斷證明書。

　㈥財團法人私立高雄醫學大學附設中和紀念醫院114年6月24日高醫附法字第1140104637號函。

三、論罪科刑：

　㈠新舊法比較

　　被告行為後，刑法第286條業於114年8月1日修正公布，並於同年月3日施行。其中修正前第5項「對於未滿7歲之人，犯前4項之罪者，依各該項之規定加重其刑至2分之1」之規定，除移列為第3項外，並修正為「對於未滿7歲之人，犯前2項之罪者，依各該項之規定加重其刑2分之1」，經依刑法第2條第1項規定為比較後，應以修正前之法律效果，即僅「至多」加重2分之1，較有利於被告，自應適用修正前之刑法第286條之規定。

　㈡按，家庭暴力者，謂家庭成員間實施身體、精神或經濟上之騷擾、控制、脅迫或其他不法侵害之行為；又稱家庭暴力罪者，謂家庭成員間故意實施家庭暴力行為而成立其他法律所規定之犯罪，家庭暴力防治法第2條第1款、第2款分別定有明文。本案被告與被害人為母子關係，業據被告供述在卷，係屬家庭暴力防治法第3條第3款所規定之家庭成員關係，被告如本案犯行所為，係犯修正前刑法第286條第5項、第1項之妨害未滿7歲之人發育罪，其上開犯行同時亦屬家庭暴力防治法第2條第2項之家庭暴力罪，惟因家庭暴力防治法對於家庭暴力罪並無科處刑罰之規定，僅依刑法予以論罪科刑即可。

　㈢核被告所為，係犯修正前刑法第286條第5項、第1項之妨害未滿7歲之人發育罪。

　㈣爰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身為A童之母，本應愛護幼子，善盡照顧未成年子女之責，竟不顧A童年幼，身心發展均尚未健全之情況下，仍在與A童同處一室時施用上開毒品，造成被害人A童得以接觸飲用含有上開毒品成分之飲料，對其身心健全發展造成危害，所為實有不該。又本案案發時被害人年僅4歲，對毒品之耐受力、代謝能力均較成年人為低，正處大腦、體內各器官迅速成長發育之重要時期，倘長期遭人餵食毒品，顯然將對被害人之身心發展產生嚴重危害，況被害人頭髮所檢出之毒品濃度非低，且被害人因長期身處毒品環境，有疑似發展遲緩之情形，有高雄市政府社會局家庭暴力及性侵害防治中心個案輔導報告及高雄醫學大學附設中和紀念醫院114年1月20日診斷證明書在卷可參，足認本案犯行顯已妨害A童之身心健全及發育；惟念其犯後能坦承犯行，態度尚可，末衡及被告於本院時自述之智識程度、職業、家庭生活經濟狀況（基於個人隱私保護，不予公開，詳見本院卷第72頁），暨其犯罪動機、目的、手段、本案情節及前科素行等一切情狀，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273條之1第1項、第299條第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Ａ０１提起公訴，檢察官朱秋菊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5 　　月　　29　　日

　　　　　　　　　　　　 刑事第五庭　法　官　陳盈吉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

敘述具體理由；如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

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

逕送上級法院」。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5 　　月　　29　　日

　　　　　　　　　　　　　　　　　　 書記官　林雅婷

附錄本判決論罪科刑法條：

修正前中華民國刑法第286條

對於未滿十八歲之人，施以凌虐或以他法足以妨害其身心之健全

或發育者，處 6 月以上 5 年以下有期徒刑。

意圖營利，而犯前項之罪者，處 5 年以上有期徒刑，得併科 3

百萬元以下罰金。

犯第 1 項之罪，因而致人於死者，處無期徒刑或 10 年以上有

期徒刑；致重傷者，處 5 年以上 12 年以下有期徒刑。

犯第 2 項之罪，因而致人於死者，處無期徒刑或 12 年以上有

期徒刑；致重傷者，處 10 年以上有期徒刑。

對於未滿七歲之人，犯前四項之罪者，依各該項之規定加重其刑

至二分之一。



